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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中正大學清江進修推廣暨數位學習中心 

場地設備管理要點暨收費標準 
100年6月20日第369次行政會議討論通過 

100年10月24日第373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110年6月28日第489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114年1月6日第529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115年1月5日第535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一、為有效使用清江進修推廣暨數位學習中心（以下簡稱本中心）各空間及設備，並管

理及維護本中心空間，特依據本校場地設備收支管理要點訂定本管理要點暨場地收

費標準。 

二、本中心所屬空間及設備以辦理推廣教育課程及數位學習課程錄製為主要用途，於各

空間之固有設備為範圍，對外開放申請。同時段數借用單位之核准及處理順序如下

： 

（一）本校推廣教育及數位學習課程。 

（二）本校校務行政相關活動。 

（三）外界與本校相關單位合作辦理之活動。 

（四）其他相關之教育及推廣活動。 

三、本中心空間借用單位，校內為行政單位、學術單位、教職員工生所屬社團、校友團

體及其他與本校簽訂有伙伴關係合約之單位。校外單位可為個人或須為經政府立案

並領有核准文件之單位、團體、機構或企業，且經本中心審核通過。 

四、借用單位應於使用前十四日（含）填具申請單，檢附申請單及活動相關文件（如:企劃

書、宣傳品或其他相關文件）向本中心辦理借用申請手續，經本中心核准並於借用日七日

前繳清費用後，始得借用；逾期未繳費者，視同放棄借用之權利。 

五、收費規定（收費計價標準如附表一）： 

（一）場地使用費以每二小時為一時段計價，全日依借用單位之需求，彈性調整租借

時段。 

（二）校外單位借用場地辦理收費活動時，應繳納全額場地使用費。 

（三）校內單位借用場地辦理對外收費或接受校外機關團體補助經費辦理之活動時，

可酌減收費，但仍應於活動辦理前繳納八成以上之場地使用費。 

（四）校內單位辦理之活動無收費且無其他經費補助者，得依下列情形收費： 

1.自行辦理者，酌收環境清潔維護費（收費標準百分之十）。 

2.與校外相關單位合辦活動者，應繳納二分之一場地使用費。 

（五）攝影工作室配置相關設備器材，校內教師借用仍應繳納二分之一場地使用費，

以作為場地設備維護之用，借用攝影工作室加收工讀生服務費，依勞基法規定

時薪收費。 

（六）借用優惠原則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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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週內租借四個時段(含)以上或場地使用費總計八千元以上，並一次繳清所

有費用，場地費用九折。 

2.一個月內租借十六個時段(含)以上或場地使用費總計三萬二千元以上，並一

次繳清所有費用，場地費用八折。 

3.一年內租借一百六十個時段(含)以上或場地使用費總計三十二萬元以上，並

一次繳清所有費用，場地費用七折。 

4.特殊情況者，由雙方比照市價，議訂收費標準或另依國有財產法等相關規定

，簽奉核准後辦理借用。 

（七）逾時使用場地者，每逾一小時加收每場次場地費用五成，超過三十分未滿一小

時者以一小時計算。未繳交加收金額者，本校場地得不再提供申借單位使用。 

（八）國定例假日(含星期六、星期日)時段場地費收費標準加收百分之十計費。 

（九）戶外 LED 電視牆託播管理細則另訂之。 

六、借用單位因可歸責於己之事由致無法如期使用時，應於一週前（含例假日）通知本中

心並辦妥取消借用申請或是改期借用申請；若已完成繳費者須於一週前辦理取消申請

，並得無息退還其無法使用期間二分之一的場地費。未於五日前完成前述作業者，所

繳場地費用款項概不退還。其餘退費條件如下： 

（一） 因不可抗力之事故，如風災、地震、空襲等，致借用單位無法如期使用時，得

無息退還其無法使用期間之場地費。 

（二） 本校如因臨時特殊需要必須收回場地使用時，應立即並不遲於借用日一週前通

知借用單位，若借用單位無法改期或更換場地而放棄借用時，得無息退還其無法

使用期間之場地費。本校不負任何損害賠償責任。 

改期借用申請以一次為限，期限為改期日起三個月內為限；且改期後除非有上二款

情事發生，否則所繳場地費用款項概不退還。 

七、有下列情事之一者，不予核准使用： 

（一） 政治性之學術演講、會議或相關活動。 

（二） 違背政府法令政策或有違背之虞。 

（三） 違反社會公序良俗或非法集會。 

（四） 其活動有損本校建築物與設備之虞或已發生。 

（五） 活動內容有損害本校建築物、設備或有損及他人安全之虞。 

（六） 活動項目與申請登記內容不符或將場地轉讓他人使用。 

已核准者，本中心如發現有上述情形或有違背之虞者，得立即停止其使用，並依法

處理，已繳納之場地費用概不退還。 

八、借用單位若未善盡維護本校環境及設施，又不遵守本中心所訂定之各式管理細則或注

意事項，嗣後將不再核准其借用申請。若有毀損公物等情事，亦應負損害賠償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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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本中心得視現況訂定各式空間使用管理細則或注意事項（另訂之），以作為細部管理

維護之依據，本要點未規定者，適用本校場地設備管理使用暨收費辦法之規定。 

十、本要點經本中心行政會議及本校行政會議通過後施行，修正時亦同。



4 
 

附表一：  
（單位：新台幣） 

國立中正大學清江進修推廣暨數位學習中心場地收費計價標準說明表(115年第一版) 

地點 場地類型 
單一時

段計價 
備註 

校本部 

攝影工作室 

(共教 101) 1600 
 11坪，共 1間（共同教室 1樓）。 

 功能設備：燈光一套、綠幕／白幕設備 

中型會議室 

(共教 115) 1000 
 容納 30人，共 1間。 

 設備：電腦、投影螢幕、白板、擴音設備 

世賢分部 
小型會議室 

(301、402、407) 
500 

 可容納 10 人，共 4 間。 

 功能設備：電腦、投影螢幕、白板、擴音

設備 

中型會議室 

(304) 
1500 

 可容納 32 人，共 1 間。 

 功能設備：電腦、投影螢幕、白板、擴音

設備 

大型會議室 

(303) 
2500 

 可容納 60 人，共 1 間。 

 功能設備：電腦、投影螢幕、白板、擴音

設備 

多功能教室 

(203、204) 
1500 

 可容納 32 人，共 2 間。 

 功能設備：E 化講桌、投影螢幕、白板、

擴音設備 

電腦教室 

(205) 
2000 

 可容納 32 人，共 1 間。 

 功能設備：投影螢幕、 白板、擴音設備 

電腦教室 

(207) 
2000 

 可容納 30 人，共 1 間。 

 功能設備：E 化講桌、投影螢幕、白板、

擴音設備 

階梯教室 

(305) 
2500 

 可容納 72 人，共 1 間。 

 功能設備：E 化講桌、投影螢幕、白板、

擴音設備 

舞蹈教室 

(403) 
2000 

 可容納 25 人，共 1 間。 

 功能設備：E 化講桌、投影螢幕、擴音設

備 

 

 

 


